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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宗旨 
    東海大學於民國68年成立哲學系。本會旨在服務哲學系全系之學生，發展本系之特色，建立同學

與系上之溝通管道，為達系上之「凝聚」，需聯繫師生間情感，並促進同學間情誼與默契，進而推展

與他系的的活動合作；為延續本會之經驗成果也強調「傳承」之重要性，以達本會長久經營、發揚系

譽為宗旨。  

 

系學會目標 
近程計畫 

目標 
秉持哲學系系學會宗旨經營社團，也承襲歷屆學長姊留下的經驗成果帶領社團，

聯繫系上同學情感及促進彼此間交流。 

實施策

略 

延續歷屆系學會之優良傳統，舉辦凝聚系上同學間情感之聯誼活動，以達本會「凝

聚」及「傳承」之宗旨 

具體項

目 

期末會員大會 

迎新茶會 

迎新宿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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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程計畫 

目標 
秉持哲學系系學會宗旨經營社團，藉由系上提供之資源並舉辦年度例行性活動，

穩固本會營運流程，達到「凝聚」及「傳承」之精神 

實施策

略 

利用跨系活動與他系進行交流，結合系上以及系上提供之資源舉辦例行性活動，

組織服務學習團隊，促進系上成員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進而走出校園，貢獻社會。 

具體項

目 

 

聯合歌唱大賽 

密室逃脫 

大哲盃 

哲學之夜 

遠程計畫 

目標 
秉持哲學系系學會宗旨經營社團，結合哲學系之發展方向，並結合畢業系友與在

校學弟妹之聯繫與資源，創造哲學系系學會之長遠發展 

實施策

略 

秉持本會宗旨舉辦原有例行性活動外，更配合經營社團宗旨創新活動，與歷屆學

長姐聯繫，並舉辦系會內部幹部訓練，以達「傳承」之精神 

具體項

目 

世界哲學日 

幹部訓練 

畢業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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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章程 
東海大學哲學系系學會 組織章程 

此次修改於2014/12/9，第四條改正指導教授及各部門名稱，第六條改正各幹部組織之職權，第七條新增退位接任辦法，

第十一條修正財務總表公告時間以及地點，第十五條新增器材編列之辦法，第十六條新增活動辦法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東海大學哲學系，以下簡稱本會。本會代表全體會員，執行其職權。 

第二條 

  凡本校本系學生皆可參加本會，本系大學部在學學籍者為本會會員。 

第三條 

	 本會受本校學務處及本系系主任之督導。 

第四條 

	 本會之組織如下： 

 

 

 

 

 

 

 

 

 

第五條 

	 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各級幹部，貫徹本會宗旨，會長下設秘書處、總務部、美宣部、活動

部、公關部、體育部、文書部、社服部、器材部等八部一處。 

1. 會長協調各部處行政事務之進行，並得主動召開幹部會議及會員大會。 

2. 會長不克執行其職權時，由副會長代行其職權。 

第六條 

  本會之幹部組織其職權如下： 

1. 會長：  

1.總理本會會務。 
2.領導系學會事務執行，對外代表系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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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統籌、策劃、督導及執行系學會事務。 
2. 副會長： 

1.輔佐及協助會長總理本會會務。 

2.督導、統籌、策劃及執行系學會事務。 

3.會長因故無法執行職權時，由副會長代理。 
3. 秘書處－秘書長： 

1.協助會長、副會長執行系學會事務。 
2.輔佐及提供建議於會長、副會長。 

3.協調各部、各組間之會務執行。 

4.執行會長、副會長交辦之事務。 

5.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務及活動。 

4. 體育部－體育長： 

1.負責系上各項體育活動事宜。 

2.協助系上系隊發展與事務。 

3.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務及活動。 

5. 活動部－活動長： 

1.策劃及辦理系學會內外各項活動事務。 

2.監督各活動進度，主動提供技術、資料協助。 

3.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務及活動。 
6. 公關部－公關長： 

1.與系上師生及各校、各系之系學會聯繫及交流。 

2.與各商家維持良好關係，增進本會與店家合作機會。 

3.負責系學會各項活動與事務之宣傳。 

4.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務及活動。 

5.負責管理系會粉絲專頁等網路資訊。 

6.編輯及保存各會議、活動之照片、影片。 

7.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務及活動 

7. 美宣部－美宣長： 

1.負責系學會各項活動之美、文宣製作。 

2.設計各活動相關場佈等美術作業。 

3.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務及活動。 

8. 總務部－總務長： 

  1.總管系學會經費、使用情形以及收支狀況。 

2.編列各活動預算與結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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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存相關財務經費報表，系會費收支財表。 

4.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務及活動。 

9. 文書部－文書長： 

    1.會議時執行會議紀錄，並於會後彙整。 

2.收藏、保存各活動企劃等相關文件。 

3.編輯及保存各會議、活動之照片、影片。 

4.負責評鑑保存及製作。 

5.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務及活動。 

10. 器材部－器材長： 

1.各項會內設備、器材之管理與借用。 

2.各項活動用具之採購。 

3.負責保存與接洽器材廠商相關事宜。 

4.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務及活動。 
11. 社服組－社服長： 

1. 負責社區關心之活動企劃。 

2. 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務及活動。 

第七條 

  正、副會長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選舉、罷免辦法另訂之，改選前一星期，該屆學會得辦理

改選登記，若到期無人登記由指導教授或會長提名。若遇會長因任何因素退位，則由副會長接任；若

遇副會長因任何因素退位，則由執秘接任。 

第八條 

  會員大會至少每學期召開一次，如有會員十分之一以上連署，或會長有臨時需要，得召開臨時大會。

會員大會之開會人數需達全體會員人數扣除請假人數後的五分之一出席，得正式開會。 

第九條 

  會員大會決議需得出席會員半數以上同意，同意後送交幹部會議執行，否則無效。本會組織章程之

編修，及章程中條文另有特殊規定者，不受此限。 

第十條 

  本會會費收費制採四年一次收齊制，於各會員入學之初繳交，並將於會員轉學或轉系時依章程規定

之標準退費。 

1. 會費收費制度之變更，需得全體會員數的五分之三出席，四分之三決議，使得改變。 

2. 會費之收費標準為大一 2300元、大二 1000元、大三 700元、大四 500元，因採四年一次收齊

制，故於大一入學繳交 4500元。於在學其他時間交款則無優惠。 

3. 會費收費標準之變更，需全體會員數的五分之三出席，二分之一決議，使得改變。 

退費標準: （經費來源為歷屆結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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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 4500-2400=2100 (2100除以剩下的三年每年平均 700) 

大二 2100打 7折=1470 

大三 4500-2400-700=1470打 7折=1029 

大四 4500-2400-700-700=1029打 7折=720 

第十一條 

  總務部須於學期末製作學期財務總表，公告於粉絲專頁說明本會整學期一切的財務開銷狀況。 

第十二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經會員大會依章程編修條文之規定變更，變更後呈請學務處。 

第十三條 

  本會預算之編列審查，另訂條文規範之。 

第十四條 

  會員大會之召開應由秘書處於開會前一週公告，並將議程、提案內容及其說明列出。    

第十五條 

  本會器材之編列，另訂條文規範之。 

第十六條   

  本會活動辦法之編列，另訂條文規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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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章程修訂對照表 

東海大學哲學系系學會 組織章程 

［母法］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東海大學哲學系，以下簡稱本會。本會代表全體會員，執行其職權。 

第二條 

  凡本校本系學生皆可參加本會，本系大學部在學學籍者為本會會員。 

第三條 

  本會受本校學務處及本系系主任之督導。 

第四條 

  本會之組織如下： 

 

 

 

 

 

 

 

 

第五條 

  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各級幹部，貫徹本會宗旨，會長下設秘書處、總務部、企宣部、活動

部、公關部、體育部、文書組、社輔組等七部一處。 

1.會長協調各部處行政事務之進行，並得主動召開幹部會議及會員大會。 

2.會長不克執行其職權時，由副會長代行其職權。 

第六條 

  本會之幹部組織其職權如下： 

1. 秘書處：置秘書長一人，秘書若干人，由會長選任之；負責執行會長交辦事項及不屬於其他部

門之事務。 

2. 總務部：負責財物基金之管理、收支、保管、公佈及編列預算。 

3. 企宣部：負責廣告設計，海報張貼等宣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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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動部；負責各項康樂之策劃與推動。 

5. 公關部：負責對外之交流，對外校友聯繫，及對內之協調。 

6. 體育部：負責本係體育活動之策劃與推動，管理及系上各隊之對外代表。 

7. 文書部：負責文書工作之處理，若有舉辦系刊時將與企宣部合作負責。 

8. 社輔組：負責社區關心之活動企劃與推行。 

第七條 

  正、副會長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選舉、罷免辦法另訂之，改選前一星期，該屆學會得辦理

改選登記，若到期無人登記由指導教授或會長提名。 

第八條 

  會員大會至少每學期召開一次，如有會員十分之一以上連署，或會長有臨時需要，得召開臨時大會。

會員大會之開會人數需達全體會員人數扣除請假人數後的五分之一出席，得正式開會。 

第九條 

  會員大會決議需得出席會員半數以上同意，同意後送交幹部會議執行，否則無效。本會組織章程之

編修，及章程中條文另有特殊規定者，不受此限。 

第十條 

  本會會費收費制採四年一次收齊制，於各會員入學之初繳交，並將於會員轉學或轉系時依章程規定

之標準退費。 

1.會費收費制度之變更，需得全體會員數的五分之三出席，四分之三決議，使得改變。 

2.會費之收費標準為大一 2300元、大二 1000元、大三 700元、大四 500元，因採四年一次收齊制，

故於大一入學繳交 4500元。於在學其他時間交款則無優惠。 

3.會費收費標準之變更，需全體會員數的五分之三出席，二分之一決議，使得改變。 

4.退費標準:  

大一 4500-2400=2100 (2100除以剩下的三年每年平均 700) 

大二 2100打 7折=1470 

大三 4500-2400-700=1470打 7折=1029 

大四 4500-2400-700-700=1029打 7折=720 

第十一條 

  總務部需於每次活動結束後，二星期內公告其開銷狀況於系網、系無名上及張貼公告於系辦。 

1. 總務部需於每次大會中公佈於系網、系無名上及張貼公告於系辦說明本會一切開銷狀況。 

2. 總務部需於每學期結束前兩週公告該學期本會一切開銷狀況於系網、系無名上及張貼公告於系

辦。 

第十二條 

  如遇重大議案，需經由全體會員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四分之三決議；但無法照開會議時，得印製

選票，由全體會員數之四分之三以上投票，過半數決議之；採不記名投票，但法律案及預算案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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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內，重大議案之認可需三分之一連署。 

第十四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經會員大會依章程編修條文之規定變更，變更後呈請學務處。 

第十五條 

  本會預算之編列審查，另訂條文規範之。 

第二十六條 

  會員大會之召開應由秘書處於開會前一週公告，並將議程、提案內容及其說明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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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哲學系系學會 組織章程 
此次修改於中華民國 103年 12月 19日，改正因刪減而未修正之條文編碼與錯字，並針對第十條之漏洞補全之。 

［修正版］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東海大學哲學系，以下簡稱本會。本會代表全體會員，執行其職權。 

第二條 

  凡本校本系學生皆可參加本會，本系大學部在學學籍者為本會會員。 

第三條 

	 本會受本校學務處及本系系主任之督導。 

第四條 

	 本會之組織如下： 

 

 

 

 

 

 

 

 

 

第五條 

	 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各級幹部，貫徹本會宗旨，會長下設秘書處、總務部、美宣部、活動

部、公關部、體育部、文書部、社服部、器材部等八部一處。 

1.會長協調各部處行政事務之進行，並得主動召開幹部會議及會員大會。 

2.會長不克執行其職權時，由副會長代行其職權。 

第六條 

  本會之幹部組織其職權如下： 

1. 會長： 

1.總理本會會務。 
2.領導系學會事務執行，對外代表系學會。 

3.統籌、策劃、督導及執行系學會事務。 
2. 副會長： 

1.輔佐及協助會長總理本會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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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督導、統籌、策劃及執行系學會事務。 

3.會長因故無法執行職權時，由副會長代理。 
3. 秘書處－秘書長： 

1.協助會長、副會長執行系學會事務。 
2.輔佐及提供建議於會長、副會長。 

3.協調各部、各組間之會務執行。 

4.執行會長、副會長交辦之事務。 

5.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務及活動。 

4. 體育部－體育長： 

1.負責系上各項體育活動事宜。 

2.協助系上系隊發展與事務。 

3.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務及活動。 

5. 活動部－活動長： 

1.策劃及辦理系學會內外各項活動事務。 

2.監督各活動進度，主動提供技術、資料協助。 

3.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務及活動。 
6. 公關部－公關長： 

1.與系上師生及各校、各系之系學會聯繫及交流。 

2.與各商家維持良好關係，增進本會與店家合作機會。 

3.負責系學會各項活動與事務之宣傳。 

4.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務及活動。 

5.負責管理系會粉絲專頁等網路資訊。 

6.編輯及保存各會議、活動之照片、影片。 

7.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務及活動 

7. 美宣部－美宣長： 

1.負責系學會各項活動之美、文宣製作。 

2.設計各活動相關場佈等美術作業。 

3.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務及活動。 

8. 總務部－總務長： 

   1.總管系學會經費、使用情形以及收支狀況。 

2.編列各活動預算與結算動作。 

3.保存相關財務經費報表，系會費收支財表。 

4.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務及活動。 

9. 文書部－文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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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會議時執行會議紀錄，並於會後彙整。 

2.收藏、保存各活動企劃等相關文件。 

3.編輯及保存各會議、活動之照片、影片。 

4.負責評鑑保存及製作。 

5.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務及活動。 

10. 器材部－器材長： 

1.各項會內設備、器材、活動場地之管理與借用。 

2.各項活動用具之採購。 

3.負責保存與接洽器材廠商相關事宜。 

4.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務及活動。 

11. 社服組－社服長： 

1. 負責社區關心之活動企劃。 

2. 協助推動、辦理各項系學會相關事務及活動。 

第七條 

  正、副會長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選舉、罷免辦法另訂之，改選前一星期，該屆學會得辦理

改選登記，若到期無人登記由指導教授或會長提名。若遇會長因任何因素退位，則由副會長接任；若

遇副會長因任何因素退位，則由執秘接任。 

第八條 

  會員大會至少每學期召開一次，如有會員十分之一以上連署，或會長有臨時需要，得召開臨時大會。

會員大會之開會人數需達全體會員人數扣除請假人數後的五分之一出席，得正式開會。 

第九條 

  會員大會決議需得出席會員半數以上同意，同意後送交幹部會議執行，否則無效。本會組織章程之

編修，及章程中條文另有特殊規定者，不受此限。 

第十條 

  本會會費收費制採四年一次收齊制，於各會員入學之初繳交，並將於會員轉學或轉系時依章程規定

之標準退費。 

1.會費收費制度之變更，需得全體會員數的五分之三出席，四分之三決議，使得改變。 

2.會費之收費標準為大一 2300元、大二 1000元、大三 700元、大四 500元，因採四年一次收齊制，

故於大一入學繳交 4500元。於在學其他時間交款則無優惠。 

3.會費收費標準之變更，需全體會員數的五分之三出席，二分之一決議，使得改變。 

4.退費標準: （經費來源為歷屆結餘款） 

    大一 4500-2400=2100 (2100除以剩下的三年每年平均 700) 

    大二 2100打 7折=1470 

    大三 4500-2400-700=1470打 7折=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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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四 4500-2400-700-700=1029打 7折=720 

第十一條 

  總務部須於學期末製作學期財務總表，公告於粉絲專頁上說明本會整學期一切的財務開銷狀況。 

第十二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經會員大會依章程編修條文之規定變更，變更後呈請學務處。 

第十三條 

  本會預算之編列審查，另訂條文規範之。 

第十四條 

  會員大會之召開應由秘書處於開會前一週公告，並將議程、提案內容及其說明列出。    

第十五條 

  本會器材之編列，另訂條文規範之。 

第十六條 

  本會活動辦法之編列，另訂條文規範之。 

 

備註一、此次修改於 2014/12/19，第四條改正指導教授及各部門名稱，第六條改正各幹部組織之職權，第七條新增退位接

任辦法，第十一條修正財務總表公告時間以及地點，第十五條新增器材編列之辦法，第十六條新增活動辦法  

備註二、2014/12/19修改之條例以粗體標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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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罷免法 
此項辦法於期末大會通過。 

第一條 

	 凡是本校本系學生皆具有投票權。 

第二條 

	 正副會長候選人身份須為本校本系學生，若找不到合作人選得先一人出任候選人，再於就任後選出

副會長。 

第三條 

	 正副會長候選人確定並公告參選意願後，若因私人因素須退出得先告知系學會，並須自行宣傳告知

退選事宜。 

第四條 

	 正副會長候選人須於確定參選前告知系學會表明意願，且應屆系學會或任何幹部不得進行輔選等相

關動作。 

第五條 

	 正副會長候選人得於正式投票日前進行大規模宣傳，投票日當天不得進行任何宣傳。且宣傳內容不

得散布不實謠言或進行人身攻擊，宣傳相關費用須自付。 

第六條 

	 投票日選民須攜帶學生證至投票所投票。 

第七條 

	 正副會長選舉門檻根據東海大學選舉委員會之選舉罷免法為主。候選人為兩組以上（含兩組）時選

制採相對多數決，若僅有一組候選人則得票須達投票人數百分之五十，若不過則由系學會擇日重選。 

第八條 

	 正副會長候選人當選後三個月內因私人因素退位之處理辦法。 

1. 若正副會長退位前內閣已組成，則由副會長或執秘出任會長。 

2. 若正副會長退位前內閣尚未組成，則由上屆正副會長代理執政，並重新籌辦正副會長選舉。 

3. 若重新籌辦正副會長選舉無候選人報名，則由上屆正副會長及幹部召開會員大會直接提名並投

票表決，且須經過系主任同意。 

第九條 

	 本校本系師生若對正副會長有疑慮得經連署提案罷免正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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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提案罷免者須於籌組正副會長罷免委員會後行文公告本系全體師生相關罷免資訊，並召開正副會長

罷免說明會，且於會後隔日得開始進行連署活動。連署時間為兩週，時間內同意罷免連署須達全體人

數百分之五十以上。連署通過後正副會長罷免委員會須於一週後舉辦罷免投票。罷免同意票數達投票

人數百分之五十以上得罷免成立。 

第十一條 

	 若正副會長遭舉證涉及民、刑事案件無須經由罷免程序，得罷免生效。 

第十二條 

	 被罷免之正副會長須於隔日請辭系學會，系學會改由執行秘書代理會長一職並發行聲明稿公開公告

罷免相關事項及原由。 

第十三條 

	 執行秘書接任代理會長一職後須在一週內公告並召開會員大會決定正副會長一職及系學會相關事

務。 

第十四條 

	 正副會長罷免後系會交接事宜 

1. 會員大會決議由執行秘書接任會長一職時，可於一週內詢問舊幹部意願再徵選補齊從缺幹部（不

含副會長）。 

2. 會員大會決議重新舉辦正副會長選舉時，代理會長須在一週內籌組選舉委員會並於一個月內完

成正副會長改選。新任正副會長須於一週內組成內閣並與上屆幹部完成系會交接事宜，而後上

屆幹部得內閣總辭。 

第十五條 
	 被罷免者不得再參與系學會相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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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權責規章及辦理辦法 

本會之幹部組織活動相關工作分配 
此項辦法於期末大會通過。 

第一條 

	 正副會長交接，內閣組成後一週內於幹部會議上討論規劃年度活動舉辦日。活動部需於年度活動日

期制訂後，於一個月內完成各活動企劃書寫。 

第二條 

	 正副會長、執行秘書活動權責 

	 1.正副會長負責監督整體系會活動等相關運作，因此有義務且有責任了解所有活動   

    運作進度。 

  2.正副會長、執行秘書三者負責協調、分配各部門工作。 

  3.執行秘書須於活動前兩周上呈活動相關公文。 

第三條 

	 活動部活動權責  

  1.辦理活動須依照活動辦理辦法執行。 

	 2.就任後著手規劃年度行事曆、各活動企劃書、籌備會等內容。 

  3.須於期限內繳交企劃書予各部門，並與各部門針對負責事項進行構想、討論。 

	 4.須協同美宣部、公關部、器材部共同編列細項預算，於後轉呈總務部審核。 

  5.與各組長於籌備會進行時討論活動內容，並將結果於例會提出供全體會員討論、審訂。 

第四條 

  公關部活動權責 

  1.於年度行事曆確定後著手規劃宣傳行事曆。 

	 2.負責統籌各個活動的宣傳事宜，依照各活動主題、宗旨負責宣傳設計，如：動宣、平宣、	  

	 	 網宣。 

	 3.海報、傳單等宣傳品需與美宣部進行討論並按宣傳時程行事。 

  4.須協同美宣部、活動部、器材部共同編列細項預算，後轉呈總務部審核。 

第五條 

  美宣部活動權責 

	 1.於年度行事曆公佈後著手規劃美術相關製作行事曆。 

	 2.依照各活動主題、宗旨負責設計並印製相關海報、傳單及場佈。場佈則由全體系會成員共同參與 

    製作、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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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海報、傳單等宣傳品需與公關部進行討論並按宣傳時程行事。 

  4.須協同活動部、公關部、器材部共同編列細項預算，後轉呈總務部審核。 

第六條 

  文書部活動權責規章 

	 1.負責活動相關紙本資料製作。(例：活動成員、工作成員簽到單以及回饋單等) 

  2.活動數據資料統計。（例：回饋單統整等） 

	 3.負責檢討會會議記錄。 

	 4.於活動後負責催繳活動相關文件，並統整為完整評鑑格式。 

第七條 

	 總務部活動權責規章 

	 1.依照年度預算劃撥經費，得要求各部提出初步活動細項預算進行審核以避免活動超支。 

	 2.負責活動相關收費事宜制訂及收取活動報名費（例：工作人員費用、學員報名費......等）。 

  3.負責保存活動收據、發票及相關核銷請款事宜。 

	 4.活動結束後進行結算動作，公布收支結算於粉絲專頁。 

第八條 

	 器材部活動權責規章 

	 1.依照活動所需之器材、場地進行租借、歸還事項（舉凡校內、校外）。 

	 2.協助活動器材使用、保存。 

第九條 

	 體育部、社服部活動權責 

  1.協助各部門活動工作分配。 

第十條 
	 活動準備期間以系學會部門為主，以組別權責分配辦理；而活動日以當天以工作分配為主，並增設	  
組長方便溝通及分配。 
第十一條 

	 系學會於期末幹部會議提出學期活動檢討，使系學會逐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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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運作管理辦法 
此項辦法於期末大會通過。 

財務經費使用辦法 
第一條（根據母法規定收入來源及退費標準） 

	 《第十條》 

	 	 本會會費收費制採四年一次收齊制，於各會員入學之初繳交，並將於會員轉學或轉系時依章程規 

	 定之標準退費。 

	 1.會費收費制度之變更，需得全體會員數的五分之三出席，四分之三決議，使得改變。 

	 2.會費之收費標準為大一 2300元、大二 1000元、大三 700元、大四 500元，因採四年一次收齊	  

	 	 制，故於大一入學繳交 4500元。於在學其他時間交款則無優惠。 

	 3.會費收費標準之變更，需全體會員數的五分之三出席，二分之一決議，使得改變。 

	 4.退費標準：（經費來源為歷屆結餘款） 

 大一 4500-2400=2100 (2100除以剩下的三年每年平均 700) 

 大二 2100打 7折=1470 

 大三 4500-2400-700=1470打 7折=1029 

 大四 4500-2400-700-700=1029打 7折=720 

	 《第十一條》 

  總務部須於學期末製作學期財務總表，公告於粉絲專頁上說明本會整學期一切的財務開銷狀況。 

第二條 

  系學會須在交接一周內開幹部會議，進行預算編列。預算以下學年度預計系會費收入為參考。 

第三條 

	 總務須在期中檢討會前檢討活動經費運作並視狀況重新編列。 

第四條 

	 各活動依照最高預算進行細部預算規劃並呈交總務部審核，審核通過即可運行。 

第五條 

	 各活動實際花費不得超過活動最高預算，且預算花費不得自行扣除收入(例：報名費、贊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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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經費申請辦法 
第一條 

	 請款發票、收據注意事項 

	 1.收據買受人是「東海大學哲學系學會」，須蓋店章並寫上統一編號 

2.「52004800」，且須有商品細項內容，不能只有總金額。 

3.發票要請店家打上統一編號「52004800」，且須有商品細項內容，不能只有總金額。若沒打上統 

	 編，可以(1.)請店家重新開立發票並打上統編(2.)請店家直接在原發票蓋店章。 

4.自行額外購買的物品若和請款物品列在同張發票或收據，則此發票收據不接受請款。 

5.無收據、發票者不接受請款。 

第二條 

	 請款金額以各活動預算編列為上限，若活動超支得視狀況申請活動預備金或組長、組員自行協調貼

補。(例：餐點組、美宣組、雜支等)。 

第三條 

	 活動收據、發票直接交至總務部進行保存，並於活動結束後請款。(例：餐點組、美宣組、雜支等)。 

第四條 

	 活動請款的最後期限，為活動結束後一週內申請，逾期自行貼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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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結餘款注意事項及申請辦法 
第一條 

	 歷屆結餘款不得列為應屆系學會年度預算，系學會應屆系會費入帳前使用得向歷屆結餘款請款，於

應屆系會費入帳後全額歸還至結餘款。 

第二條 

	 歷屆結餘款申請條件 

1. 對象僅針對二至四年級有繳交系學會費者 

2. 應屆系學會費繳交率未達應屆總人數四成，得以申請歷屆結餘款補助作為年度預算。（申請金

額至多一萬，申請資格於第三條審視之。） 

3. 補助重點活動之工作人員部分費用。（例：露營、大哲盃等） 

4. 活動設計對象為二至四年級生，得申請活動預算(例：畢業茶會等)。 

5. 應屆系學會如遇重大事件需應急資金時得以申請結餘款。 

6. 二至四年級轉系、轉學、休退學，申請系學會費退費時，得依照退費標準申請結餘款。 

第三條 

	 結餘款金額不得低於三萬，若低於三萬即凍結結餘款之申請（僅限第二條第 2項、第 3項）。 

第四條 

	 歷屆結餘款申請辦法 

1. 總務列完年度預算後，需填寫申請表格(參照附件一) 。 

2. 若是臨時決定舉辦的活動，系會開會討論後，於活動前一個月申請。 

3. 系露工作人員費用至多得補助 5%。 

第五條 

	 結餘款資金來源 

1. 應屆系學會年度結算餘額於系學會交接時轉為結餘款。 

2. 應屆系學會申請之學輔經費、學生會費等相關補助皆併入結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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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場地租借管理辦法 
此項辦法於期末大會通過。 

器材管理辦法 

第一條 

	 本系會倉庫目前借用於系辦倉庫，如須進入系倉請至系辦填寫借用單，再向助教領取鑰匙。請與系

辦助教保持良好關係、互助合作以增進全系之善。 

第二條 

	 器材部須在幹部交接後開始做系會倉庫之清點和整理，核對系倉清單之器材、耗材與系倉內實存之

器材、耗材，再作修正增減。如有器材歸屬不明確者，請詢問系辦助教。切勿任意使用。 

第三條 

	 器材部須在各活動結束後進行系倉之整理，確實紀錄增減之器材與耗材。 

第四條 

	 如有器材耗損、報廢之情況，器材長將負責做最後審理與認證。 

第五條 

	 器材部須定期維護系會倉庫之整潔，以增加器材領取、點收之效率。 

第六條 

	 系學會成員應妥善保管系倉之器材、耗材，如有損耗應先盡力修繕，若已不堪使用得再向系會申請

添購。 

第七條 

	 系會財產，人人有則；回收利用，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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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借用辦法 

第一條 

	 各組若要租借器材請先詳閱系倉清單，並於活動前十四天詳列器材清單，交由器材長借用與處理。 

第二條 

	 器材長須協助租借人規劃器材之使用。秉持當用則用；能省則省之精神，優先採用系會倉庫器材、

耗材與學校共用器材，若無法達成活動目標最後才編列預算進行採購。 

第三條 

	 如須借用系會倉庫之器材，請照依下列辦法申請及注意事項 

	 1.紙本登記借用： 

 活動辦理前三至十四天，負責人預約器材長時間至系會倉庫確認所需器材、耗材，並填寫借用本。  	  

	 	 (系會器材、耗材借用本詳見附錄一。) 

	 2.器材領取： 

	 	 活動開始前一天，負責人須指派工作人員預約器材長至系會倉庫領取器材與耗材，工作人員須攜 

	 	 帶借用單第二聯。 

  3.器材歸還： 

    活動結束後一天，負責人須指派工作人員預約器材長至系會倉庫歸還器材與耗材。 

  4.預約器材長之時間須為系辦開放時間：上午8:00~11:30至下午14:00~16:30 

	 5.領取系倉之器材、耗材務必預約器材長陪同。若器材長無法配合領取時間，也請通知器材長開        

	 	 啟系倉之時間，以利系會財產之保存。 

	 6.如有未依規定擅自進入系倉拿取器材、耗材者，系會財產短缺之損失須負賠償責任。 

第四條 

	 如須借用學校共用器材，請依照下列辦法申請 
	 1.網路登記借用： 

	 	 活動辦理前3~14天上「器材借用系統網頁」登記。(網路登記注意事項詳見附錄二) 

	 	 (http://140.128.197.97/Material/) 
	 2.繳交押金： 

	 	 登記完畢後請至課外活動組器材室(中正堂正門右側)，找老師領取繳費單，並交由會長連同活 

	 	 動公文一併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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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器材領取： 

	 	 活動開始前一天之上午8:00~11:30至下午14:00~16:30至課外活動組器材室領取器材與器材清單 

	 	 。(領取時間須於網路登記時填寫,並請妥善保管器材清單以便歸還時做確認)。 

 

	 4.器材歸還: 

	 	 活動結束後一天之上午8:00~11:30至課外活動組器材室歸還器材。(歸還時間須於網路登記時填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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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借用辦法 

第一條 

	 所有系會會議、活動(例會、幹部會議、會員大會、各活動籌會等)之使用地點都交由器材部負責租
借。 

第二條 

	 請各活動負責人於活動前十四天前告知器材長場地的使用日期、時段和需求(桌椅可動與否、空調
有無、數位講桌有無等)，交由器材組前往租借與處理。 

第三條 

	 活動人員與器材部須共同維護場地清潔，以利系學會與場地之永續合作經營。 

第四條 

	 如須借用學校教室，請照依下列辦法租借及注意事項 

1. 紙本登記租借： 

器材部須前往紙本登記教室（SS103）登記使用日期與時段。 

	 2.鑰匙、電卡借用： 

	 	 活動當天，器材部須前往系辦向助教借用電卡。活動如遇假日則須於校務工作日前往 SS103領取 

	 	 教室鑰匙。 

	 3.鑰匙、電卡歸還： 

	 	 活動結束後一天，器材部至 SS103歸還鑰匙，系辦歸還電卡。 

	 4.器材部借用鑰匙與電卡須為系辦和 SS103開放時間:上午8:00~11:30至下午14:00~16:30 

第五條 

	 如須借用學校場地，請照依下列辦法租借及注意事項 

	 1.學校場協： 

	 	 器材長須偕同正、副會長前往下一學期之場地協議。 

	 2.報價單領取： 

	 	 活動辦理前三至十四天，器材長須前往課外活動組-器材室領取報價單。 

	 3.繳費： 

	 	 領取完報價單交由系會長連同公文一同送至學校處裡。 

	 4.器材部領取報價單須為課外活動組-器材室開放時間:上午8:00~11:30至下午14: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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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如須借用校外場地，請照依下列辦法租借及注意事項 

	 1.學校場協： 

	 	 器材長須偕同正、副會長前往下一學期之場地協議。 

	 2.報價單領取： 

	 	 活動辦理前三至十四天，器材長須前往課外活動組-器材室領取報價單。 

	 3.繳費： 

	 	 領取完報價單交由系會長連同公文一同送至學校處裡。 

	 4.器材部領取報價單須為課外活動組-器材室開放時間:上午8:00~11:30至下午14: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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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上學期 期末大會 會議記錄 
會議名稱 哲學系期末大會 會議記錄 朱惟蔓 

開會地點 H103 開會時間 105.9.23(五) 晚上 8:00 

會議議程 

一 105學年度上學期活動經費結算 
1.公布上期活動經費結算表 

二 選舉罷免法 
1.下屆系學會會長副會長的
選舉和罷免辦法 

三 活動權責規章及辦理辦法 
1.討論本會之幹部組織活動
相關工作分配 

四 財務運作管理辦法 
1.討論如何申請、運用系學會
費 

五 器材、場地租借管理辦法 
1.討論如何租借及使用本會
之器材、活動場地之辦法 

會議內容： 

一、 103學年度上學期活動經費結算 

東海大學哲學系 105學年度上學期系學會活動結算 

歷屆結餘 156621元 136621存款+20000現金 
 

日期 項目 收入 支出 餘額 備註 
2016/06/04 畢業茶會 

 
5729 156621 

 
2016/06/26 系露訂金 

 
30000 150892 

 
2016/08/25 新生手冊 

 
615 120892 

 
2016/09/05 新生迎新 

 
2350 120277 

 
2016/09/15 系費繳交 103500 

 
117927  

2016/09/30 系服 
 

16100 221427  
2016/10/08 宿營 150720 193720 205327  
2016/10/26 期中進補 2850 3532 16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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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02 運動會飲料 
 

1200 161645  
2016/11/18 換印工本費 

 
50 160445  

2016/12/19 系卡 
 

9863 160395 
 

2016/12/21 利息 171 
 

150532 
 

2017/01/02 系學會評鑑 
 

2000 150703 
 

2017/01/10 學期餘額 
  

148703 
 

 
 

二、 選舉罷免法 

此項辦法於期末大會通過。 

第一條 
	 凡是本校本系學生皆具有投票權。 
第二條 
	 正副會長候選人身份須為本校本系學生，若找不到合作人選得先一人出任候選人，再於就

任後選出副會長。 
第三條 
	 正副會長候選人確定並公告參選意願後，若因私人因素須退出得先告知系學會，並須自行

宣傳告知退選事宜。 
第四條 
	 正副會長候選人須於確定參選前告知系學會表明意願，且應屆系學會或任何幹部不得進行

輔選等相關動作。 
第五條 
	 正副會長候選人得於正式投票日前進行大規模宣傳，投票日當天不得進行任何宣傳。且宣

傳內容不得散布不實謠言或進行人身攻擊，宣傳相關費用須自付。 
第六條 
	 投票日選民須攜帶學生證至投票所投票。 
第七條 
	 正副會長選舉門檻根據東海大學選舉委員會之選舉罷免法為主。候選人為兩組以上（含兩

組）時選制採相對多數決，若僅有一組候選人則得票須達投票人數百分之五十，若不過則由

系學會擇日重選。 
第八條 
	 正副會長候選人當選後三個月內因私人因素退位之處理辦法。 
若正副會長退位前內閣已組成，則由副會長或執秘出任會長。 
若正副會長退位前內閣尚未組成，則由上屆正副會長代理執政，並重新籌辦正副會長選舉。 
若重新籌辦正副會長選舉無候選人報名，則由上屆正副會長及幹部召開會員大會直接提名並

投票表決，且須經過系主任同意。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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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本系師生若對正副會長有疑慮得經連署提案罷免正副會長。 
第十條 
	 提案罷免者須於籌組正副會長罷免委員會後行文公告本系全體師生相關罷免資訊，並召開

正副會長罷免說明會，且於會後隔日得開始進行連署活動。連署時間為兩週，時間內同意罷

免連署須達全體人數百分之五十以上。連署通過後正副會長罷免委員會須於一週後舉辦罷免

投票。罷免同意票數達投票人數百分之五十以上得罷免成立。 
第十一條 
	 若正副會長遭舉證涉及民、刑事案件無須經由罷免程序，得罷免生效。 
第十二條 
	 被罷免之正副會長須於隔日請辭系學會，系學會改由執行秘書代理會長一職並發行聲明稿

公開公告罷免相關事項及原由。 
第十三條 
	 執行秘書接任代理會長一職後須在一週內公告並召開會員大會決定正副會長一職及系學

會相關事務。 
第十四條 
	 正副會長罷免後系會交接事宜 
會員大會決議由執行秘書接任會長一職時，可於一週內詢問舊幹部意願再徵選補齊從缺幹部

（不含副會長）。 
會員大會決議重新舉辦正副會長選舉時，代理會長須在一週內籌組選舉委員會並於一個月內

完成正副會長改選。新任正副會長須於一週內組成內閣並與上屆幹部完成系會交接事宜，而

後上屆幹部得內閣總辭。 
第十五條 
	 被罷免者不得再參與系學會相關事務。 
 
 
 

三、 活動權責規章及辦理辦法 

本會之幹部組織活動相關工作分配 

第一條 
	 正副會長交接，內閣組成後一週內於幹部會議上討論規劃年度活動舉辦日。活動部需於年

度活動日期制訂後，於一個月內完成各活動企劃書寫。 
第二條 
	 正副會長、執行秘書活動權責 
	 1.正副會長負責監督整體系會活動等相關運作，因此有義務且有責任了解所有活動   
    運作進度。 
  2.正副會長、執行秘書三者負責協調、分配各部門工作。 
  3.執行秘書須於活動前兩周上呈活動相關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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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活動部活動權責  
  1.辦理活動須依照活動辦理辦法執行。 
	 2.就任後著手規劃年度行事曆、各活動企劃書、籌備會等內容。 
  3.須於期限內繳交企劃書予各部門，並與各部門針對負責事項進行構想、討論。 
	 4.須協同美宣部、公關部、器材部共同編列細項預算，於後轉呈總務部審核。 
  5.與各組長於籌備會進行時討論活動內容，並將結果於例會提出供全體會員討論、審訂。 
 
第四條 
  公關部活動權責 
  1.於年度行事曆確定後著手規劃宣傳行事曆。 
	 2.負責統籌各個活動的宣傳事宜，依照各活動主題、宗旨負責宣傳設計，如：動宣、平宣、	  
	 	 網宣。 
	 3.海報、傳單等宣傳品需與美宣部進行討論並按宣傳時程行事。 
  4.須協同美宣部、活動部、器材部共同編列細項預算，後轉呈總務部審核。 
第五條 
  美宣部活動權責 
	 1.於年度行事曆公佈後著手規劃美術相關製作行事曆。 
	 2.依照各活動主題、宗旨負責設計並印製相關海報、傳單及場佈。場佈則由全體系會成員
共同參與 
    製作、佈置。 
	 3.海報、傳單等宣傳品需與公關部進行討論並按宣傳時程行事。 
  4.須協同活動部、公關部、器材部共同編列細項預算，後轉呈總務部審核。 
 
 
第六條 
  文書部活動權責規章 
	 1.負責活動相關紙本資料製作。(例：活動成員、工作成員簽到單以及回饋單等) 
  2.活動數據資料統計。（例：回饋單統整等） 
	 3.負責檢討會會議記錄。 
	 4.於活動後負責催繳活動相關文件，並統整為完整評鑑格式。 
第七條 
	 總務部活動權責規章 
	 1.依照年度預算劃撥經費，得要求各部提出初步活動細項預算進行審核以避免活動超支。 
	 2.負責活動相關收費事宜制訂及收取活動報名費（例：工作人員費用、學員報名費......等）。 
  3.負責保存活動收據、發票及相關核銷請款事宜。 
	 4.活動結束後進行結算動作，公布收支結算於粉絲專頁。 
第八條 



	

30	
	

	 器材部活動權責規章 
	 1.依照活動所需之器材、場地進行租借、歸還事項（舉凡校內、校外）。 
	 2.協助活動器材使用、保存。 
第九條 
	 體育部、社服部活動權責 
  1.協助各部門活動工作分配。 
第十條 
	 活動準備期間以系學會部門為主，以組別權責分配辦理；而活動日以當天以工作分配為

主，並增設	  
組長方便溝通及分配。 
第十一條 
	 系學會於期末幹部會議提出學期活動檢討，使系學會逐年進步。 
 

四、 財務運作管理辦法 

此項辦法於期末大會通過。 

財務經費使用辦法 

第一條（根據母法規定收入來源及退費標準） 
	 《第十條》 
	 	 本會會費收費制採四年一次收齊制，於各會員入學之初繳交，並將於會員轉學或轉系時

依章程規 
	 定之標準退費。 
	 1.會費收費制度之變更，需得全體會員數的五分之三出席，四分之三決議，使得改變。 
	 2.會費之收費標準為大一 2300元、大二 1000元、大三 700元、大四 500元，因採四年一
次收齊	  
	 	 制，故於大一入學繳交 4500元。於在學其他時間交款則無優惠。 
	 3.會費收費標準之變更，需全體會員數的五分之三出席，二分之一決議，使得改變。 
	 4.退費標準：（經費來源為歷屆結餘款） 
 大一 4500-2400=2100 (2100除以剩下的三年每年平均 700) 
 大二 2100打 7折=1470 
 大三 4500-2400-700=1470打 7折=1029 
 大四 4500-2400-700-700=1029打 7折=720 
	 《第十一條》 
  總務部須於學期末製作學期財務總表，公告於粉絲專頁上說明本會整學期一切的財務開銷
狀況。 
第二條 
  系學會須在交接一周內開幹部會議，進行預算編列。預算以下學年度預計系會費收入為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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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總務須在期中檢討會前檢討活動經費運作並視狀況重新編列。 
第四條 
	 各活動依照最高預算進行細部預算規劃並呈交總務部審核，審核通過即可運行。 
第五條 
	 各活動實際花費不得超過活動最高預算，且預算花費不得自行扣除收入(例：報名費、贊助
等)。 
 

財務經費申請辦法 

第一條 
	 請款發票、收據注意事項 
	 1.收據買受人是「東海大學哲學系學會」，須蓋店章並寫上統一編號 
2.「52004800」，且須有商品細項內容，不能只有總金額。 
3.發票要請店家打上統一編號「52004800」，且須有商品細項內容，不能只有總金額。若沒打
上統 
	 編，可以(1.)請店家重新開立發票並打上統編(2.)請店家直接在原發票蓋店章。 
4.自行額外購買的物品若和請款物品列在同張發票或收據，則此發票收據不接受請款。 
5.無收據、發票者不接受請款。 
第二條 
	 請款金額以各活動預算編列為上限，若活動超支得視狀況申請活動預備金或組長、組員自

行協調貼補。(例：餐點組、美宣組、雜支等)。 
第三條 
	 活動收據、發票直接交至總務部進行保存，並於活動結束後請款。(例：餐點組、美宣組、
雜支等)。 
第四條 
	 活動請款的最後期限，為活動結束後一週內申請，逾期自行貼補。 
 

歷屆結餘款注意事項及申請辦法 

第一條 
	 歷屆結餘款不得列為應屆系學會年度預算，系學會應屆系會費入帳前使用得向歷屆結餘款

請款，於應屆系會費入帳後全額歸還至結餘款。 
第二條 
	 歷屆結餘款申請條件 
對象僅針對二至四年級有繳交系學會費者 
應屆系學會費繳交率未達應屆總人數四成，得以申請歷屆結餘款補助作為年度預算。（申請

金額至多一萬，申請資格於第三條審視之。） 
補助重點活動之工作人員部分費用。（例：露營、大哲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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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設計對象為二至四年級生，得申請活動預算(例：畢業茶會等)。 
應屆系學會如遇重大事件需應急資金時得以申請結餘款。 
二至四年級轉系、轉學、休退學，申請系學會費退費時，得依照退費標準申請結餘款。 
第三條 
	 結餘款金額不得低於三萬，若低於三萬即凍結結餘款之申請（僅限第二條第 2項、第 3項）。 
 
第四條 
	 歷屆結餘款申請辦法 
1. 總務列完年度預算後，需填寫申請表格(參照附件一) 。 
2. 若是臨時決定舉辦的活動，系會開會討論後，於活動前一個月申請。 
3. 系露工作人員費用至多得補助 5%。 
第五條 
	 結餘款資金來源 
1. 應屆系學會年度結算餘額於系學會交接時轉為結餘款。 
2. 應屆系學會申請之學輔經費、學生會費等相關補助皆併入結餘款。 
 

五、 器材、場地租借管理辦法 

此項辦法於期末大會通過。 

器材管理辦法 

第一條 
	 本系會倉庫目前借用於系辦倉庫，如須進入系倉請至系辦填寫借用單，再向助教領取鑰

匙。請與系辦助教保持良好關係、互助合作以增進全系之善。 
 
第二條 
	 器材部須在幹部交接後開始做系會倉庫之清點和整理，核對系倉清單之器材、耗材與系倉

內實存之器材、耗材，再作修正增減。如有器材歸屬不明確者，請詢問系辦助教。切勿任意

使用。 
第三條 
	 器材部須在各活動結束後進行系倉之整理，確實紀錄增減之器材與耗材。 
第四條 
	 如有器材耗損、報廢之情況，器材長將負責做最後審理與認證。 
第五條 
	 器材部須定期維護系會倉庫之整潔，以增加器材領取、點收之效率。 
第六條 
	 系學會成員應妥善保管系倉之器材、耗材，如有損耗應先盡力修繕，若已不堪使用得再向

系會申請添購。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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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會財產，人人有則；回收利用，永續經營。 
 

器材借用辦法 

第一條 
	 各組若要租借器材請先詳閱系倉清單，並於活動前十四天詳列器材清單，交由器材長借用

與處理。 
第二條 
	 器材長須協助租借人規劃器材之使用。秉持當用則用；能省則省之精神，優先採用系會倉

庫器材、耗材與學校共用器材，若無法達成活動目標最後才編列預算進行採購。 
第三條 
	 如須借用系會倉庫之器材，請照依下列辦法申請及注意事項 
	 1.紙本登記借用： 
 活動辦理前三至十四天，負責人預約器材長時間至系會倉庫確認所需器材、耗材，並填

寫借用本。  	  
	 	 (系會器材、耗材借用本詳見附錄一。) 
	 2.器材領取： 
	 	 活動開始前一天，負責人須指派工作人員預約器材長至系會倉庫領取器材與耗材，工作

人員須攜 
	 	 帶借用單第二聯。 
  3.器材歸還： 
    活動結束後一天，負責人須指派工作人員預約器材長至系會倉庫歸還器材與耗材。 
  4.預約器材長之時間須為系辦開放時間：上午 8:00~11:30至下午 14:00~16:30 
	 5.領取系倉之器材、耗材務必預約器材長陪同。若器材長無法配合領取時間，也請通知器
材長開啟系倉之時間，以利系會財產之保存。 
	 6.如有未依規定擅自進入系倉拿取器材、耗材者，系會財產短缺之損失須負賠償責任。 
第四條 
	 如須借用學校共用器材，請依照下列辦法申請 
	 1.網路登記借用： 
	 	 活動辦理前 3~14天上「器材借用系統網頁」登記。(網路登記注意事項詳見附錄二) 
	 	 (http://140.128.197.97/Material/) 
	 2.繳交押金： 
	 	 登記完畢後請至課外活動組器材室(中正堂正門右側)，找老師領取繳費單，並交由會長
連同活 
	 	 動公文一併處理。 
	 3.器材領取： 
	 	 活動開始前一天之上午 8:00~11:30至下午 14:00~16:30至課外活動組器材室領取器材與
器材清單 
	 	 。(領取時間須於網路登記時填寫,並請妥善保管器材清單以便歸還時做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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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器材歸還: 
	 	 活動結束後一天之上午 8:00~11:30至課外活動組器材室歸還器材。(歸還時間須於網路登
記時填 
	 	 寫)。 
 

場地借用辦法 

第一條 
	 所有系會會議、活動(例會、幹部會議、會員大會、各活動籌會等)之使用地點都交由器材
部負責租借。 
第二條 
	 請各活動負責人於活動前十四天前告知器材長場地的使用日期、時段和需求(桌椅可動與
否、空調有無、數位講桌有無等)，交由器材組前往租借與處理。 
第三條 
	 活動人員與器材部須共同維護場地清潔，以利系學會與場地之永續合作經營。 
第四條 
	 如須借用學校教室，請照依下列辦法租借及注意事項 
紙本登記租借： 
器材部須前往紙本登記教室（SS103）登記使用日期與時段。 
	 2.鑰匙、電卡借用： 
	 	 活動當天，器材部須前往系辦向助教借用電卡。活動如遇假日則須於校務工作日前往

SS103領取 
	 	 教室鑰匙。 
	 3.鑰匙、電卡歸還： 
	 	 活動結束後一天，器材部至 SS103歸還鑰匙，系辦歸還電卡。 
	 4.器材部借用鑰匙與電卡須為系辦和 SS103開放時間:上午 8:00~11:30至下午 14:00~16:30 
第五條 
	 如須借用學校場地，請照依下列辦法租借及注意事項 
	 1.學校場協： 
	 	 器材長須偕同正、副會長前往下一學期之場地協議。 
	 2.報價單領取： 
	 	 活動辦理前三至十四天，器材長須前往課外活動組-器材室領取報價單。 
	 3.繳費： 
	 	 領取完報價單交由系會長連同公文一同送至學校處裡。 
	 4.器材部領取報價單須為課外活動組-器材室開放時間:上午 8:00~11:30至下午 14:00~16:30 
第六條 
	 如須借用校外場地，請照依下列辦法租借及注意事項 
	 1.學校場協： 
	 	 器材長須偕同正、副會長前往下一學期之場地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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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報價單領取： 
	 	 活動辦理前三至十四天，器材長須前往課外活動組-器材室領取報價單。 
	 3.繳費： 
	 	 領取完報價單交由系會長連同公文一同送至學校處裡。 
	 4.器材部領取報價單須為課外活動組-器材室開放時間:上午 8:00~11:30至下午 14: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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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大會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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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大會簽到表 

 


